事证第   115010000015  号
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
（  2014  年度）
	单 位 名 称
	呼和浩特市统计局统计执法监察大队


	法定代表人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
	《事业
单位
法人
证书》
登载
事项
	单位名称
	呼和浩特市统计局统计执法监察大队

	
	宗旨和
业务范围
	负责宣传贯彻统计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 根据统计法律法规的职责权限 检查统计法规和统计制度的实施 受理承办本市统计违法案件 查处统计违法行为

	
	住    所
	呼和浩特市机场路党政办公大楼974室

	
	法定代表人
	程峙

	
	开办资金
	1（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全额拨款）

	
	举办单位
	呼和浩特市统计局

	资产
损益
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1.15
	1.15

	网上名称
	呼和浩特市统计局统计执法监察大队
	从业人数
	10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无。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2014年呼和浩特市统计局执法大队在自治区统计局和市统计局的统一安排部署下，围绕统计工作的重点、难点、焦点开展统计执法工作，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1、在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期间，呼市统计局执法大队在市局统一安排部署下，分成四组对各旗县区报送上来的1499家不配合单位进行统计执法检查。经执法人员说服教育，绝大多数单位都积极配合普查工作。本次检查还发现漏登企业200余家，并对态度恶劣，不配合检查工作的5家企业进行了查处，罚款2.95万元，现已全部结案。 2．由2012年开始，呼市统计局执法队依据自治区统计局“消灭执法工作空白县”的要求，大力扶持旗县区统计执法工作。协调旗县区办理罚没款手续、获取独立执法资质，同时将执法队工作人员分组下派旗县区统计局配合开展案件查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帮助其具备了独立查处统计违法案件的能力。截止目前，全市9个旗县区已有5个具备独立开展统计执法工作的资质，并查处了一系列案件，得到自治区统计局及市统计局的好评。 3、今年10月参加自治区案卷评查会，呼和浩特市统计局执法案卷得到了自治区统计局领导的好评，并做为样本供全区兄弟盟市学习参考。 



	相关资质认可或执业许可证明文件及有效期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自2009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

	绩 效 和受奖惩及诉讼投诉情    况
	无。

	接受捐赠
资助及使用 情 况
	无。


填表人： 回涛  联系电话：4606257  报送日期：2015年03月19日
